
【重要 請公告】 

※請各班導師於開學當日導師時間宣佈下列事宜※ 

【請轉交學藝股長協助公告】 

一、113年 2月 26日(一)第 3節(上午 10:10)起開始正式上課。 

二、日間部上課節次為十節，各節次上課時間如下表。 

節次 
上午 下午 

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九節 第十節 

時間 

08:10 

至 

09:00 

09:10 

至 

10:00 

10:10 

至 

11:00 

11:10 

至 

12:00 

12:05 

至 

12:55 

01:00 

至 

01:50 

02:00 

至 

02:50 

03:00 

至 

03:50 

04:00 

至 

04:50 

04:55 

至 

05:45 

三、加退選事宜，說明如下表： 

選課內容 辦理時程 說明 

跨進修部選課 

2 月 29 日(四)08:30 

｜ 

3 月 04 日(一)16:30 

1. 僅限應屆畢業生與延修生申請。 

2. 申請者請親自完成申請程序。 

3. 課程衝堂，無法在日間部修課者。 

4. 課程未開設，無法在日間部修課者。 

5. 修讀輔系及雙主修課程者。 

6. 如符合跨進修部選修條件者，跨選課程僅限

修兩科目或六學分以內。 

7. 當學年度必修科目不得至進修部修課。 

8. 跨部修習者，須經系主任、教務長及進修部

主任等相關單位主管核准，始可辦理。 

9. 如無需跨進修部選課者，請依「網路加退選」

或「人工加退選」方式辦理。 

網路加退選 

(含重/補修者) 

2 月 27 日(二)12:30 

｜ 

3 月 06 日(三)23:59 

重/補修學生請注意，如為下列條件者請另行填

寫科目抵充申請表(每人一張)以免影響畢業學

分數： 

1. 加選課程非本學制或非本系專業課程者。  

2. 加選課程與原來課程名稱不一者。 

3. 加選課程更改必修、選修屬性者。 

人工加退選 

2 月 29 日(四)08:30 

｜ 

3 月 06 日(三)16:30 

因下列因素者可申請(但仍需經審核單位核可)： 

1. 退選本班必修課程者。 

2. 加選可衝堂課程者。 

3. 身份為轉學或轉系、轉部生，欲上修課程者。 

4. 該課程人數超過上限者。 

5. 表單自 2 月 29 日(四)開放索取或自行下載。 



1.為維護個人權益，上述加退選事宜請親自完成，如委由他人辦理或因故未完成選課流程，

後續相關責任將由個人承擔。 

2.所有加退選請於期限內完成，如未及時完成，後續相關責任將由個人承擔。 

3.上述所有表件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頁「表單下載」處下載。 

四、加選語文相關課程需加收語言實習費 NT$500 元；108學年度（含）以前入學學生加選

電腦相關課程須加收電腦實習費 NT$960 元。上述費用請於規定時程內繳交完成，以維

護個人修課權益。 

五、缺曠課事宜：依據學則第三十七條規定，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該科全學期授課時數三

分之一者，視為學習未達基本要 求，不得參加該科目期末考試，該科目學期成績以零分

計算(因公假、直系親屬 喪假或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女之需要簽請校長核可

者不在此限)。 惟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學習成效，學生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(含經校長

核可之 公假)達該科全學期授課時數二分之ㄧ者，仍視為學習未達基本要求，不得參加 

該科目期末考試，該科目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
六、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上下限，如下表： 

學制 年級 每學期學分數上下限 

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6 至 18 學分 

大學部 

四年制 
一、二、三年級 16 至 25 學分 

四年級 9 至 25 學分 

二年制 
三年級 16 至 25 學分 

四年級 9 至 25 學分 

七年一貫制 

一、二、三年級 20 至 32 學分 

四、五年級 12 至 28 學分 

六、七年級 12 至 25 學分 

七、其他選課注意事宜： 

1.研究生不可跨修大學部課程。 

2.因授課內容不同，日間部學生不得修習進修部英文課程(延修生除外)。 

3.延長修業年限學生，應於加退選第一天返校辦理註冊、選課。 

4.延修生選課學分達 10(含)學分以上者，收取全額學雜費。 

5.應屆畢業生如選修低年級在校生科目，需配合該課程結束時程並於成績核算後，再由註

冊組審核是否符合畢業資格後方能發給學位證書，若欲於畢業典禮時取得畢業證書者，

請勿選讀。 

6.各班尚未開設之必修課程，不得提前加選其他班級。 

7.未盡事宜，悉照本校「大學部及專科部選課辦法」辦理(請參照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網頁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課務組               啟

 



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畢業班選課注意事項 

主旨：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畢業班選課注意事項 

說明： 

一、 配合教育部「1 學分上足 18 週」規定，畢業班補課方案如下(補課週次由

第 1 週開始)： 

課程時數 上課時數 說明 

1 小時 第 1-3 週上 2 節 第 4-15 週上 1 節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3 週 

2 小時 第 1-6 週上 3 節 第 7-15 週上 2 節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6 週 

3 小時 第 1-9 週上 4 節 第 10-15 週上 3 節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9 週 

4 小時 第 1-12 週上 5 節 第 13-15 週上 4 節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12 週 

5 小時 第 1-15 週皆上 6 節 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15 週 

6 小時 第 1-3 週上 8 節 第 4-15 週上 7 節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15 週 

7 小時 第 1-6 週上 9 節 第 7-15 週上 8 節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15 週 

8 小時 第 1-9 週上 10 節 第 10-15 週上 9 節 第 16-18 週課程補至第 1-15 週 

二、 畢業班同學如加選其他課程，卻因加排節次造成衝堂，則以人工加選方

式辦理，且務必填寫「選課衝堂報告」。 

三、 加排節次衝堂上課原則如下： 

1、畢業班同學加選低年級課程而衝堂，免上畢業班本班加排節次課程。 

2、畢業班同學加選其它畢業班課程，而造成加選班級加排節次衝堂，免上

加選班級加排節次課程。 

3、畢業班同學加選其它畢業班課程，而造成原畢業班課程加排節次衝堂，

免上原畢業班加排節次課程。 

四、 畢業班課程因補課而加排之確切節次，將於開學時請各班導師公布，或

至各系負責加退選老師處、課務組、學生資訊網查詢。 

五、 如未產生衝堂情況，所有課程一律照常上課。若有未盡事宜，歡迎至教

務處課務組(中正大樓二樓)詢問。 

 

 

教務處課務組                   啟 

 


